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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相关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立案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1,465.72万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后续的审理及判决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

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南宁市鸣冠农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鸣冠合作社）作为原告对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香山糖厂(以下简称香山糖厂)、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农糖业

或公司)、南宁香山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香山公司）提起合同纠纷之诉，南宁市武鸣

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并向公司送达了应诉通知及传票，现将诉讼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鸣冠合作社

被告一：香山糖厂

被告二：广农糖业

被告三：香山公司

2.案由：合同纠纷

3.案号：(2025)桂0110民初4824号

4.原告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香山糖厂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合计14,657,186.31元，包括：厂房建

设损失3,635,832.60元；变卖设备差额损失4,160,800元；其他损失393,346.76元；土地租

金损失166,039.5元； 设备融资租赁和承包损失4,063,916.59元； 预期收益损失2,237,

250.86元。 上述金额以实际评估为准。

（2） 依法判令被告广农糖业、 被告香山公司对被告香山糖厂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所有诉讼费用。

5.原告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

2015年6月1日，原告南宁市鸣冠农机专业合作社(乙方)(以下简称鸣冠合作社)，与被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糖厂(甲方)(以下简称香山糖厂)签订《场地使用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鉴于甲乙双方均有在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合作意向，本

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就甲方免费提供场地给乙方使用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场地位于

武鸣县陆斡镇叉路、面积2000㎡；二、费用及期限：甲方无偿提供给乙方使用五年，期满另

行签订相关协议；三、乙方在此地块上筹建鸣冠合作社，并建设农机机库、维修车间及办公

等附属用房钢架彩瓦棚，费用由甲方预先垫付，由乙方分三年甲方提供的机械化服务收费

中扣减；四、甲方同意拆除原有的四间瓦房和仓库一间保留原有的两层办公用房，由乙方提

供建设钢架彩瓦棚的预算及设计方案经甲方审核同意后建设机库等施用房；五、由乙方新

建的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及所有权在协议期内归乙方所有， 乙方必须保留甲方的需用房

屋。 同时乙方留足300m2以上棚下面积给甲方作肥料仓库用；六、乙方在甲方蔗区内投入

的机械服务能力不低于2万亩， 对应的甲方每年提供2万亩的作业面积给乙方作业包括：

犁、耕、种、管、收等机械化作业环节，作业协议双方另行协商；七、涉及蔗站的水电使用由乙

方根据实际用量自行支付或由甲方代为支付；八、如甲方不能提供足够的作业面积给乙方

或乙方完成约定的作业面积后，乙方可以对甲方蔗区以外的服务对象服务，甲方不能干涉；

九、为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甲乙双方及时协商对新技术新设备投入的合作方式，以使

技术、设备保持在当地的领先水平；十、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

力，未尽事宜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在合同签订地诉讼解决。

原告鸣冠合作社主张，协议签订后其已依约建设机库工程、办公场地和房屋，并通过购

买、租赁、融资租赁、合作等方式，置办了数台拖拉机、种植机、抛肥机等机械作业设备，还向

罗波镇人民政府租赁15亩土地建设了罗波镇基地作为安置拖拉机、种植机、抛肥机等机械

作业设备的机库棚，从而达到了2万亩/年的作业能力。2016-2017年甘蔗榨季，冠合作社开

始进场作业，2016、2017年度总利润额分别为2,101,536.91元、1,140,823.66元(含其他基

地作业收入)。 但是，香山糖厂仅于2016年提供作业面积9726亩，此后陆陆续续提供少量作

业面积，至今仅提供1万余亩土地供鸣冠合作社作业，不符合协议约定的五年共提供10万

亩作业面积的义务从而给鸣冠合作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另外，原告鸣冠合作社还主张香山糖厂作为被告广农糖业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

人资格，其责任应由被告广农糖业承担；并且目前香山糖厂的全部资产已由被告香山公司

承继并实际控制，故被告香山公司也应当对香山糖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次诉讼案件定于2025年9月11日在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开庭，目前公司正在搜集

证据材料积极应诉。

三、其他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发生时间 原告 被告 诉讼请求

涉及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 阶

段

1

2022年

9月6日

广西正兴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南宁市武鸣区惠和农机专业

合作社、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香山糖厂

诉请被告惠和合作社支付工程款及

资金占用利息等，被告香山糖厂承担

连带支付责任。

350.72

二审（重审）

未判决

2

2022年

10月19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东江糖厂

武鸣广源生态农业公司、覃

维群

请求被告支付尚欠甘蔗种植预付款

及资金占用费等。

167.56

一审（重审）

未判决

3

2023年

2月17日

南宁南糖香山甘蔗

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广昇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韦燕

请求被告返还甘蔗种植预付款及资

金占用费等。

472.30

二审

已判决

（已结案）

4

2023年

3月7日

广西桂冠益农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

糖厂、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

司、南宁南糖香山甘蔗种植

有限责任公司

请求被告赔偿甘蔗种植损失。 307.85

二审（重审）

未判决

5

2023年

12月7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东江糖厂

方荣宁、潘仕强

原告请求被告方荣宁向原告返还预

付蔗种、肥料、农药、机械、地租、保险

等款项及占用资金利息、支付本案律

师服务费；被告潘仕强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92.57

二审

已判决

（已结案）

6

2024年

4月1日

何权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金秋农机

专业合作社、刘永生、（追加

被告）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

司东江糖厂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资

金及支付逾期利息。

56.64

二审

已判决

（已结案）

7

2024年

6月5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香山糖厂

广西林海明红现代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请求被告返还甘蔗预付款及资金占

用费等。

59.44

二审

未判决

8

2024年

6月28日

广西南糖增润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赵梓妘 请求被告返还货款及支付违约金。 3.17

一审

未判决

9

2024年

8月14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明阳糖厂

梁程江 请求被告返还甘蔗预付款等。 73.88

一审

未判决

10

2024年

10月31日

黄勤青

广西速坤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唐裕杰、韦雪明，南宁糖

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糖厂、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请求被告支付地租等。 46.14

一审

未判决

11

2024年12月

23日

南宁云鸥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新记物流有限公司 诉请被告支付运费及违约金。 15.13

一审

未判决

12

2025年1月

14日

南宁东江制糖有限

责任公司

覃家发

请求被告支付各项预付款、诉讼费、

保全费等。

26.93

一审

未判决

13

2025年1月

14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香山糖厂

韦明

请求被告支付各项预付款、诉讼费、

保全费等。

485.37

一审

未判决

14

2025年1月

10日

广西南糖增润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广西奕嘉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被告二：王馨梅

解除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直播合作

协议》；被告一向原告退回保证金、支

付资金占用利息；被告二对被告一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10.14

一审

已判决

15

2025年2月

24日

南宁云鸥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协强益盛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请求被告返还履约保证金及资金占

用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

40.54

二审

未判决

16

2025年3月

12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责任公司东江糖厂

邓运响

请求被告支付各项预付款、诉讼费、

保全费等。

285.18

一审

尚未判决

17

2025年3月

12日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黄静

请求被告支付各项预付款、诉讼费、

保全费等。

240.59

一审

尚未判决

18

2025年3月

12日

南宁东江制糖有限

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壮葛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请求被告支付各项预付款、诉讼费、

保全费等。

180.33

一审

尚未判决

19

2025年4月

16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东江糖厂

李武东

请求被告支付各项预付款、诉讼费、

保全费等。

178.84

一审

尚未判决

20

2025年5月

24日

潘锋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

糖厂、惠丰农机合作社、广西

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人：广西腾远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曾用名：广西

实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请求被告支付剩余工程款。 83.38

一审

尚未判决

21

2025年6月

28日

南宁东江制糖有限

责任公司

黎鸿

请求被告偿还农务预付欠款并支付

违约金、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

等。

421.63 一审尚未判决

22

2025年6月

28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东江糖厂

南宁武鸣三桂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

请求被告返还各项农务预付款并支

付资金占用费、案件受理费等。

92.91

一审尚未

判决

23

2025年7月3

日

南宁东江制糖有限

责任公司

梁一鸣

请求被告偿还农务预付欠款并支付

违约金、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

等。

61.11

一审尚未

判决

24

2025年7月7

日

广西思源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

司东江糖厂

原告诉请要求东江糖厂解除合同并

支付违约金、赔偿已投入双高建设资

金、甘蔗良种良法补贴款。

462.42

被告已履行生效

判决，现原告提

出抗诉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累计金额总计为人民币62.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生时间 原告 被告 诉讼请求

涉及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

阶段

1

2025年8

月1日

卢镇昆、卢树莲、

卢国龙

白家洁、韦杰、周尤、广

西南宁市恒汇贸易有

限公司、南宁糖业宾阳

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

司

请求判令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

因胡清华死亡造成的各项损

失。

61.1

一审尚未

判决

2

2025年8

月1日

沈阳市衡宇科技

有限公司

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

任公司

请求停止侵权及赔偿经济损失

及维权费用。

1

一审尚未

判决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后续的审理及判决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 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传票[（2025）桂0110民初4824号]。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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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8

月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迟永杰先生主持。 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1日

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人，亲自出席11人，委托他人出席0人，

缺席0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雪，委员迟永杰、于华忠；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雪，委员鲍明晓、于华忠。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96� � � � � � � � �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2025-045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厦门市思明区新华保险大厦29楼会议室

3、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马茁飞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合法性、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 整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股东和股东代表共957人， 代表股份

482,764,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309％。

（2） 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3人， 代表股份

465,547,9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278％。

（3）网络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954人，代表股份17,216,8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31％。

2、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954人，代表股份17,21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031％。

(三)公司董事长迟永杰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共

同推举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马茁飞为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审议总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同意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表决

结果

《关于拟聘任2025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80,261,775 99.4815％ 2,180,400 0.4516％ 322,600 0.0668％ 通过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

取消监事会及风控委员

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480,199,675 99.4687％ 2,312,300 0.4790％ 252,800 0.0524％ 通过

《关于修订 〈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480,258,175 99.4808％ 2,210,200 0.4578％ 296,400 0.0614％ 通过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480,253,275 99.4798％ 2,200,600 0.4558％ 310,900 0.0644％ 通过

《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议案》

480,197,675 99.4683％ 2,277,800 0.4718％ 289,300 0.0599％ 通过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

议案》

479,824,075 99.3909％ 2,660,500 0.5511％ 280,200 0.0580％ 通过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6个议案均审议通过， 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其中， 议案

2.00、3.00、4.00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各项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比例

弃权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比例

《关于拟聘任2025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4,713,800 85.4619％ 2,180,400 12.6644％ 322,600 1.8738％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

取消监事会及风控委

员会并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14,651,700 85.1012％ 2,312,300 13.4305％ 252,800 1.4683％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4,710,200 85.4410％ 2,210,200 12.8375％ 296,400 1.7216％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4,705,300 85.4125％ 2,200,600 12.7817％ 310,900 1.8058％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议案》

14,649,700 85.0896％ 2,277,800 13.2301％ 289,300 1.6803％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276,100 82.9196％ 2,660,500 15.4529％ 280,200 1.627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梁效威律师、陈颖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二)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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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合肥中安海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

中安” ）持有公司股份3,205,6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043%。 其中1,666,119股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2月21日起上市流通；1,539,495股为公司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已上市流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滁州中安创投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滁州中安” ）持有公司股份1,324,8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37%。其中688,578股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2月21日起上市流通；636,246股为公司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已上市流通。

合肥中安、 滁州中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安徽云松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二

者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530,43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3980%。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7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龙迅股份股东

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股东合肥中安因自身资金需求，计

划自2025年7月24日至2025年10月23日期间， 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

超过722,600股的公司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420%；股东滁州中安因自身

资金需求，计划自2025年7月24日至2025年10月23日期间，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不超过298,700股的公司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240%。若公司在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减

持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将作相应调整。

2025年8月15日，公司收到股东合肥中安及滁州中安的《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在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合肥中安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722,600股，减持比

例占公司总股本0.5420%；滁州中安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298,700股，减

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0.2240%。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合肥中安海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3,205,614股

持股比例 2.404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666,119股

其他方式取得：1,539,495股

股东名称 滁州中安创投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1,324,824股

持股比例 0.993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88,578股

其他方式取得：636,246股

注：1、上表中合肥中安、滁州中安持股股份来源“其他方式取得” 为股东通过公司

2023年、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2、本公告中，如果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

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合肥中安海创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205,614 2.4043%

合肥中安、滁州中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安

徽云松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中安创投新兴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4,824 0.9937%

合肥中安、滁州中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安

徽云松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4,530,438 3.3980%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合肥中安海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2日

减持数量 722,6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25日～2025年8月1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722,6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63.01～70.70元/股

减持总金额 48,641,031.76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542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5420%

当前持股数量 2,483,014股

当前持股比例 1.8623%

股东名称 滁州中安创投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2日

减持数量 298,7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25日～2025年8月1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298,7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62.96～70.70元/股

减持总金额 20,098,091.68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224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240%

当前持股数量 1,026,124股

当前持股比例 0.7696%

注：上述表格中的“持股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33,327,968股计算，且为四舍五入

并保留四位小数后的结果。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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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实质进展。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资产结构，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天津银润” ）通过在云南产权交易

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持有苍南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苍南银泰” ）70%的

股权、杭州海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杭州海威” ）70%的股权、平阳银泰置业有限

公司（下称“平阳银泰” ）70%的股权、杭州云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下称“杭州云泰” ）

70%的股权、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泰悦” ）19%的股权、宁

波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银泰” ）70%的股权、黑龙江银泰置地有限公司（下称

“黑龙江银泰” ）70%的股权、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淄博银泰” ）

70%的股权、哈尔滨银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哈尔滨银旗” ）70%的股权、台州银

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台州置业” ）70%的股权、北京房开创意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北京房开” ）90%的股权以及天津银润持有宁波泰悦51%的股权（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

的资产” ，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前述被转让股权公司下称“标的公

司” ）。经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北京银泰置地商业有限

公司为杭州海威70%股权的受让方；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康旅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 ）为苍南

银泰70%股权等10家标的资产的受让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年4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0年5月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0年5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20】0525号）（下称“《审核意见

函》” ）。 次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49

号）。 公司对《审核意见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审核意

见函》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2020年6月1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60号）。

公司分别于2020年11月25日和2020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

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云南

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2020年11月27日和2020年12月15日分别进行了披露。

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2日和2021年4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

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拟对外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议案，并于2021年3月23日和2021年4月20日分别进行了披露。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公司已全部完成股权交割工作。 平阳银泰、杭州海

威、苍南银泰、杭州云泰、宁波泰悦、淄博银泰、黑龙江银泰、台州置业、哈尔滨银旗共9家公

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剩余宁波银泰、 北京房开2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

三、其他提示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转让下属公司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合规、合法。 公司已按

《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将宁波银泰、北京房开2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资产受让方，前述

2家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也全部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 但因前述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等原

因至今仍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鉴于此，公司在此声明，公司已将持有的宁波银泰、北京房开的股权管理权转移给了资

产受让方，公司不再是前述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

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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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2022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实质进展。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含全资下属公司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

司） 以公开挂牌方式对外出售昆明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下称“昆明城

海” ）、西安东智房地产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下称“西安东智” ）、海南天联华投资有限公

司75%的股权（下称“海南天联华” ）、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5%的股权（下称“海南

天利发展” ）、昆明云城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4%的股权（下称“云城尊龙” ）、台州银

泰商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下称“台州商业” ）、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70%的股权

（下称“杭州西溪” ）、杭州萧山银城置业有限公司67%的股权（下称“杭州萧山” ）、云南东

方柏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下称“东方柏丰”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迎实

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陕西秦汉新城” ）、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51%的

股权（下称“西安海荣实业” ）、西安海荣青东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西

安海荣青东村” ）、云尚发展（淄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云尚发展” ）、宁波奉化银

泰置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下称“宁波奉化” ）（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的资产或标的公

司” ，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 经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确定云南柏丰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东方柏丰51%股权的受让方，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

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 ）为昆明城海100%的股权等其他13家标的资产的受

让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

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2年4月21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1号）。

2022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2年6月

18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2年7月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667号）（下称“《问询函》” ）。 次

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5号）。 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

视，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2022年

7月1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

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8号）。

2022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22年10月1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

及相关公告。

2022年10月20日，公司收到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2590号）（下称“《问询函》” ）。 公司及相关中

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 2022年11月5日和2022年11月22日，公司分别

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的部分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33号）、《云南

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的补充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47号），对于《问询函》相

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根据《问询函》对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补

充披露。

2022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最终确定标的

资产受让方。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昆明城海等11家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款和债权款，合计约44.46

亿元，收回东方柏丰股权款2.5亿元、债权款5.06亿元，并与最终资产受让方完成股权交割；

其中，昆明城海、西安东智、云城尊龙、云尚发展、杭州萧山、东方柏丰、陕西秦汉新城、西安

海荣实业、西安海荣青东村、海南天联华共10家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剩余台州商

业、海南天利发展、杭州西溪、宁波奉化4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中海南天利

发展、宁波奉化，未完成股权交割。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

作。

三、其他提示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转让下属公司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合规、合法。 公司已按

《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将台州商业、杭州西溪2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资产受让方，前述

2家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也全部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 但因前述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等原

因至今仍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鉴于此，公司在此声明，公司已将持有的台州商业、杭州西溪的股权管理权转移给了资

产受让方，公司不再是前述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

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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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昆明市西山区西园南路34号融城优郡A4栋写字楼云南城投

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1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8,418,6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74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城投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崔铠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其中董事长崔铠先生、独立董事苏自立先生、独立董事

相恒来先生、董事王自立女士、董事兼财务总监巩明先生以现场方式参会。独立董事刘志强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监事刘自勇先生以现场方式参会；监事会主席范振

中先生、监事常青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677,887 97.1130 19,950,330 2.7769 790,385 0.11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

事的议案》

70,627,312 77.2998 19,950,330 21.8351 790,385 0.865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泽春、李艳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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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3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33.23%；被担保人均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翔福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翔福新能源” ），其资产负

债率超过70%；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的情形，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融资租赁及担保情况概述

1.近日，翔福新能源作为承租人与厦门建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租

赁” ）开展租赁成本为3,563.91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旭阳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旭阳控股” ）分别与建发租赁签署保证合同，约定公司、旭阳控股对翔福

新能源于前述融资租赁及相关租赁物买卖等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5年6月25日召开

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融资额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新增对外融资额度10亿元，包括银行贷款、融资性租赁和其他融资方式等，

为子公司前述融资提供担保新增额度10亿元。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5年6月25日召开了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接受控股股东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为进一步支持公司经营发展，旭阳控股拟为公司及子公司的2025年度上述新增

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10亿元。

本次融资租赁、公司为子公司担保、接受控股股东担保事项均包含在已审议的年度额

度范围内。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一）翔福新能源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翔福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23MAC5L0EX70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尹天长

5.注册资本：6亿元

6.成立日期：2022年12月01日

7.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七台镇省际通道东工业园区

8.主营业务：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与销售

9.股东：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83,468.69万元，净资产13,151.16万

元，营业收入41,298.67万元，净利润-640.50万元；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11.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截至公告披露日，翔

福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建发租赁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建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17864703L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4.法定代表人：江桂芝

5.注册资本：13亿元

6.成立日期：2006年3月13日

7.通讯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3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B�座40�层

8.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

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融资租赁业务等。

9.建发租赁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截至公告披露日，建

发租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融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出租人：厦门建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内蒙古翔福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租赁类型：直租

4.租赁物：风力发电机组及相关附属设备、逆变器

5.租赁成本：3,563.91万元

6.租赁期限：1.5�年

7.担保：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旭阳控股有限公司为承租人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厦门建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旭阳控股有限公司

3.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被担保的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翔福新能源签订的《融

资租赁合同》《租赁物买卖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全部债权，包括

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满后两年。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加快翔福新能源在建项目建设、满足其经营需要，保障

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

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41.80亿元，对外担保总余额

为26,850.3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1.79%；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涉及诉讼的担保

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等。

公司后续将努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保证公司安全平稳运行，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融资租赁合同》。

2.《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05228� � � � � � � �证券简称：神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1

债券代码：111016� � � � � � � �债券代码：神通转债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5.82%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4.92%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宁波神通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281MA2901A48C

宁波必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281MA2AH4TAXA

香港昱立实业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880707

宁波神通仁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281MA2AH6D87Q

注：香港昱立实业有限公司为香港公司，上表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其公司注册号码。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本次变动系被动稀释所致。 2024年2月1日至2025年8月14日期间， 公司完成向2名

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5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回购注销438,000股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3,791,150股；“神通转债” 累计转

股1,253,210股，导致公司总股本由425,930,951股变动为431,037,311� 股，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90%，触及5%刻度。 （上述被动稀释情况不包含2025年8月15日

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及可转债转股）

公司于2025年6月9日披露《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主动变动的情况。公司将持续

关注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波神通投资

有限公司

19,439.7178 45.64 19,439.7178 45.10

被动稀释

2024/2/1-202

5/8/14

宁波必恒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459.0323 15.16 6,459.0323 14.98

香港昱立实业

有限公司

3,898.7191 9.15 3,898.7191 9.04

宁波神通仁华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97.6923 5.86 2,497.6923 5.79

合计 32,295.1615 75.82 32,295.1615 74.92 -- --

注：（1）本次变动前数据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2）本表格中分项求和与合计项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

用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公司于2025年6月9日披露《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